
附件

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任务分工及进度安排

序号 工作任务 具 体 事 项 主管责任单位 主体责任单位 指导责任单位 完成时间

1
全面梳理政
务公开事项

(1)梳理规范基层政府权
责清单,动态调整更新

各市政府、雄安新
区管委会

县、乡政府 省委编办 2020年4月底

(2)梳理规范基层政府公
共服务清单,动态调整更
新

各市政府、雄安新
区管委会

县、乡政府
省政务服务管理办
公室 2020年4月底

2
编制政务公
开事项目录

(3)制定县、乡两级政务
公开事项清单

各市政府、雄安新
区管委会

县、乡政府 省政府办公厅 2020年6月底

(4)编制26个领域政务
公开事项目录

各市政府、雄安新
区管委会

县、乡政府

省发展改革委、省
教 育 厅、 省 公 安
厅、省民政厅、省
司 法 厅、 省 财 政
厅、省人力资源社
会保障厅、省自然
资源厅、省生态环
境厅、省住房城乡
建设厅、省农业农
村厅、省文化和旅
游厅、省卫生健康
委、省 应 急 管 理
厅、省 市 场 监 管
局、省政务服务管
理办公室、省扶贫
办、省税务局

2020年9月底



序号 工作任务 具 体 事 项 主管责任单位 主体责任单位 指导责任单位 完成时间

(5)建立县、乡两级政务
公开事项目录体系并统一
公开

各市政府、雄安新
区管委会

县、乡政府 省政府办公厅 2020年12月底

3
加强政府信
息规范管理

(6)建立健全规范性文件
全生命周期管理制度机制

各市政府、雄安新
区管委会

县、乡政府 省政府办公厅 2021年6月底

4
完善依申请
公开办理流
程

(7)健全完善政府信息依
申请公开工作制度

各市政府、雄安新
区管委会

县、乡政府 省政府办公厅 2020年12月底

(8)建立县域统一的依申
请公开网络受理平台

各市政府、雄安新
区管委会

县、乡政府 省政府办公厅 2021年12月底

5
健全解读回
应工作机制

(9)建 立 健 全 政 策 解 读
“三同步”制度规范

各市政府、雄安新
区管委会

县、乡政府 省政府办公厅 2020年12月底

(10)建立健全政务舆情
回应制度规范

各市政府、雄安新
区管委会

县、乡政府 省政府办公厅 2021年12月底

6
完善基层行
政决策公众
参与机制

(11)制定公众参与政府
行政决策制度

各市政府、雄安新
区管委会

县、乡政府 省政府各部门 2020年12月底

(12)设立并实施 “互联
网+公共政策意见征集”
听取社会意见

各市政府、雄安新
区管委会

县、乡政府 省政府办公厅 2021年6月底

7
推进政府网
站规范化建
设

(13)优化政府网站政府
信息公开平台

各市政府、雄安新
区管委会

县、乡政府 省政府办公厅 2021年6月底

(14)开设统一的在线办
事入口和互动交流入口

各市政府、雄安新
区管委会

县、乡政府 省政府办公厅 2021年6月底



序号 工作任务 具 体 事 项 主管责任单位 主体责任单位 指导责任单位 完成时间

8
推动政务新
媒体健康发
展

(15)建设上下联动、整
体发声的新媒体矩阵

各市政府、雄安新
区管委会

县、乡政府 省政府办公厅 2020年12月底

(16)建立网民意见建议
审看、处理和反馈机制

各市政府、雄安新
区管委会

县、乡政府 省政府办公厅 2020年12月底

9
拓展基层政
务公开渠道

(17)设立统一的政务公
开专区

各市政府、雄安新
区管委会

县、乡政府
省政府办公厅、省
政务服务管理办公
室

2021年6月底

10
推进办事服
务公开标准
化

(18)建立县、乡、村三
级便民服务公开标准

各市政府、雄安新
区管委会

县、乡政府
省政务服务管理办
公室 2020年12月底

(19)探索建立12345政
府服务热线县、乡直接办
理机制

各市政府、雄安新
区管委会

县、乡政府
省政务服务管理办
公室 2020年12月底

(20)汇总编制办事一本
通

各市政府、雄安新
区管委会

县、乡政府
省政务服务管理办
公室 2021年6月底

11

推动基层政
务公开向农
村和社区延
伸

(21)健 全 完 善 村 (居)
务公开制度规范

各市政府、雄安新
区管委会

县、乡政府
省民政厅、省农业
农村厅 2021年12月底

12
建立健全基
层政务公开
保障机制

(22)将政务公开纳入绩
效考核体系

各市政府、雄安新
区管委会

县、乡政府 省政府办公厅 2020年12月底

(23)制定政务公开社会
评议、责任追究制度规范

各市政府、雄安新
区管委会

县、乡政府 省政府办公厅 2021年12月底



序号 工作任务 具 体 事 项 主管责任单位 主体责任单位 指导责任单位 完成时间

13
探索建立政
务公开负面
清单

(24)探索制定政务公开
负面清单制度

各市政府、雄安新
区管委会

县、乡政府 省政府办公厅 2021年12月底

14
开展政府信
息精准推送

(25)利 用 微 信、短 信、
二维码等方式有效推送重
大民生事项信息

各市政府、雄安新
区管委会

县、乡政府 省政府办公厅 2021年12月底

15
推行政务公
开日活动

(26)探索设立县、乡两
级 “政府开放日”

各市政府、雄安新
区管委会

县、乡政府 省政府办公厅 2021年12月底

16

制定全省统
一基层政务
公开标准规
范

(27)建立全省统一的基
层政务公开标准规范

各市政府、雄安新
区管委会

县、乡政府
省政府办公厅、省
政府有关部门 2022年6月底


